宁县新庄镇中心卫生院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全县财政决算已经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要求，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类管理、绩效相关”的原则，组织人员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我院决算整体支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收集、汇总、整理、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最终形成了评价报告，现将宁县新庄镇中心卫生院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情况汇报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1、职能职责
 宁县新庄镇中心卫生院是根据《中共庆阳市委 庆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和《中共宁县县委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设立的，主要职责是：

（1）、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等服务。

（2）、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做好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和疫情等农村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重点控制严重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和寄生虫病等重大疾病。
（3）、认真执行儿童计划免疫。积极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4）、做好农村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工作，提高住院分娩率，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5）、积极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康复等工作。

（6）、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知识，指导群众改善居住、饮食、饮水和环境卫生条件，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2、机构设置

宁县新庄镇中心卫生院是全额财政拨款二级预算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宁县卫健局，隶属于宁县人民政府领导。2022年年末本单位事业编制14人，实有事业人员20人，供养人员4名。各单位根据自身工作实际设立工作科室，主要有：

1.办公室  2.住院部  3.门诊部  4.护理部  5.化验室  6.功能检查科  7.医保办公室  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办公室  9.其他功能服务科。
3、主要经济来源

财政拨款

4、收支情况

（1）、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支总计均为462.29万元。与上年度相比,收入总计增加167.95万元,增长57.05%,主要原因是上级专项经费增加，财政拨款增多。支出总计增加167.95万元,增长57.05%主要原因是上级专项经费增加，支付及时，上年无结余资金。
（2）、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入合计462.2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62.29万元,占100.00%；
（3）、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支出合计462.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0.13万元,占54.11%；项目支出212.17万元,占45.89%
5、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入总计均为462.29万元，上年结余0万元,收入总计462.29万元，支出总计462.59万。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167.94万元,增长57.05%。主要原因是上级专项经费增加，财政拨款增多。支出总计增加167.94万元,增长57.05%，主要原因是上级专项经费增加，支付及时，上年无结余资金。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62.29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167.94万元,增长57.05%。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财政代列。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00万元,支出决算为23.5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365.96%,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财政代列

（2）、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58.43万元,支出决算为438.7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76.9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医疗保险财政代列，上级专项资金增加。

7、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50.1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48.90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29.33万元,增长13.36%,主要原因是工资调资，人员经费增加。人员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基本工资72.96万元、津贴补贴83.52万元、、绩效工资4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5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3.59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39万元、生活补助15.95万元、抚恤金5.95万元。公用经费1.23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7.65万元,下降86.18%,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经费减少。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办公费0.08万元、差旅费0.02万元、工会会费0.53万元、福利费0.6万元。

8、资产状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2年末固定资产净值为806.61万元。其中：通用设备217.47万元，专用设备87.65万元，家具用具20.58万元，房屋建筑物476.26万元，无形资产4.65万元。本部门共有车辆4辆,其中特种专业技术用车4辆,主要是用于用于急诊病人的急救及转运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0台(套)。

（二）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履职总体目标

2022年我院履职总体目标是：在上级带领下，全体职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能力，经过踏实的工作，艰苦的努力，全面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度支出合计462.29万元,其中：（1）基本支出：基本支出250.13万元,占54.11%；（2）项目支出:212.17万元,占45.89%。

按功能分类支出说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00万元,支出决算为23.5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365.96%,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财政代列。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58.43万元,支出决算为438.7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76.9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财政代列。

经济分类支出说明：基本支出250.1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48.9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29.33万元,增长13.36%,主要原因是工资调资，人员经费增加。人员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基本工资72.96万元、津贴补贴83.52万元、、绩效工资44.0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5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3.59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39万元、生活补助15.95万元、抚恤金5.95万元。

公用经费1.23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7.65万元,下降86.18%,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经费减少。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办公费0.08万元、差旅费0.02万元、工会会费0.53万元、福利费0.6万元。
（四）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2022年我院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规范收支流程，严格审批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财经制度和管理规定，对预算资金严格控制，规范使用，强化执行，年初下达预算执行率100%。
（五）预算及执行情况

2022年我院根据宁县财政局《关于编制2022年全县部门预算的通知》要求，严格按照预算编制方法和口径，在认真核实各项数据的基础上科学、规范编制部门预算。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根据考核评分细则，从整体上看，2022年我院资金运行维护决策正确，资金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到位，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我院各项项目资金其主要用途是卫生健康支出，保障卫生健康事业正常运转；在人员经费支出、公共支出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制度；在项目经费的使用上，在保证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严格落实厉行节约的原则。

1、社会效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卫生健康常识，营造良好就医环境。

2、行政效能。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不断完善医疗卫生健康制度、严格经费和资产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3、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我院克服各种困难，优化群众就医流程，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我县的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2度我院严格按照预算情况执行，我院实际支出情况与预算支出较为平衡，预算执行情况正常。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预算意识，始终坚持先预算后支出。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数字准确化。以便减少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的差距。二是加强与财政局相关股室联系，认真学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2年单位预算编制基础数据真实可靠，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支出标准合理编制预算方案，预算数据按要求及时报送。并依据预算信息公开要求，按时按期在宁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